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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政府 函
地址：900屏東市勝利路9號
聯絡人：李依鳳
聯絡電話：08-7362589#208
傳真：08-7364380
電子信箱：a330073@oa.pthg.gov.tw

受文者：屏東縣枋山鄉楓港國民小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3年8月19日
發文字號：屏府教體字第1139002925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主旨 (376532900E113900292500-1.pdf)

主旨：轉知中華民國智障者體育運動協會辦理「113年特殊奧林

匹克家庭運動健康講習會」實施辦法，請鼓勵符合資格者

踴躍參加，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中華民國智障者體育運動協會113年8月5日智體協津字

第1130000429號函辦理。

二、活動日期：113年8月15日（星期四）。

三、活動地點：國立彰化特殊教育學校（彰化縣社頭鄉中山路

一段306號）。

四、相關資訊請參閱大會網站，網址：http://www.soct.org.

tw。

正本：各國小、各國中、國立屏東特殊教育學校、本縣各私立高中學校、本縣各公立高
中職

副本：

檔　　號:
保存年限:



 
113年特殊奧林匹克家庭運動健康講習會 

實施計畫 

一、目的 

 特奧家庭成員為特奧運動員家庭支持的最大動力，透過特奧家庭運動講習會的辦理，除了讓智

能障礙者的家庭成員，了解特奧與智障者的相關專業知能、達到家庭成員間相互支持的目的；也透

過運動項目的個人技術學習，在家庭時間內協助並指導特奧運動員運動，不但可以培養運動員規律

運動的習慣，另一方面也可以精進特奧運動員的運動技能。也期望透過活動的辦理，促進家長持續

支持學校從事特奧。 

二、指導單位 

 教育部體育署、國際特奧會 

三、主辦單位 

 中華民國智障者體育運動協會 

四、承辦單位 

     國立彰化特殊教育學校 

五、研習日期 

  113年 8月 15日（星期四） 

六、研習地點 

國立彰化特殊教育學校行政大樓 3樓第三會議室（彰化縣社頭鄉中山路一段 306號） 

七、參加對象 

（一）特奧運動員之家庭成員 

（二）對特奧家庭運動項目有興趣的教師或相關專業人員 

（三）特奧運動員 

八、課程內容 

專業課程、實際演練課程、問題討論及綜合座談(詳見附表)。 

九、辦理方式 

（一）參加人員請所屬單位惠予公假登記。 

（二）本會備有課程所需教材、文具及講義資料，亦提供參加者活動期間保險及中午膳食。 

（三）活動期間所提供之保險範圍為活公共意外責任險。保險金額：每一個人體傷新台

幣 300萬，每一意外事故體傷新台幣 1,500萬元。 

（四）請學員穿著適合運動之服裝，及自備環保餐具、水杯。 

（五）本活動分為靜態專題講座，與動態親子運動體驗活動。 

（六）本活動所填報之個人資料，僅供本活動相關用途使用。 



（七）本活動遭遇不當性騷擾申訴管道（通報處理流程詳如附件）： 

申訴電話：02-25989571  

申訴傳真：02-25989491 

申訴信箱：chinesetaipei@soct.org.tw 

服務人員：陳琦執行秘書 

（八）本實施計畫經教育部體育署 113年 7 月 31日臺教體署全(二)字第 1130029929號函

核備後實施，若有未盡事宜或修正時將送核後公告。 

 

十、課程表 

 

 

 

時間 課程內容 講師 

09:30-09:50 報到、領取資料 
彰化特教工作人員 

秘書處 

09:50-10:00 開幕式 彰化特殊教育學校校長 

10:00-10:50 認識特殊奧林匹克  

10:50-11:00 茶休 彰化特教工作人員 

11:00-11:50 獅子會分享 國際獅子會成員 

11:50-13:00 餐敘及經驗分享 
彰化特教工作人員 

秘書處 

13:00-16:00 
動一動 

延緩心智障礙者老化 
 

16:00-16:30 
活動心得分享與交流 

綜合座談與閉幕式 
秘書處 

16:30 賦歸  



【附件】 

 

 


